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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势在必行。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政府在
一定程度上仍采取封闭式决策模式，公众的切身利益就会受到侵蚀，在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受邻避情结的影响，

极易引发邻避运动。分析中国式邻避运动的显著特征与演进逻辑，运用负外部性、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从社会意识形

态、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心理５个层面对我国邻避运动的多元形成机理进行深入探析，以期对中国式邻避运动的缓解与
治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邻避运动；中国式邻避运动；邻避设施；形成机理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１０－０１８２－０３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政府不断兴建各
类公共基础设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然而有些产生负面影响的基础设施却不受居民欢迎由此

引发居民抗争，严重影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以及社会

的稳定，这类现象通常被称之为邻避运动。我国正处于

环境敏感期，邻避运动在近几年呈易发多发之势，在２０１３
年５月举办的首届“邻避运动案例研讨会”上，专家学者
认为我国已经全面进入邻避运动时代。邻避运动对整个

社会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它能提升政府的执政

水平，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

面又会导致政府公信力、企业经济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

长远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若处理不当极易演变为

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当下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邻

避运动的新诱因也在逐渐暴露，本文正是基于当前中国

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紧紧结合我国现实国情社情对中

国式邻避运动的特征、演进逻辑和形成机理进行系统的

本土化研究，为中国式邻避运动的相关研究构建理论

基础。

１　中国式邻避运动的特征与演进逻辑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２０１３）》指出，继 ２０１１年厦门

ＰＸ事件后，２０１２年中国“邻避运动”达到高潮［１］，此起彼

伏的邻避运动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拦路虎”。

“邻避”一词最早由Ｏ’Ｈａｒｅ提出，在英文中简写为“ＮＩＭ
ＢＹ”，全称是 ＮｏｔｉｎＭｙＢａｃｋＹａｒｄ，意思为“别在我家后
院”，主要是指大家都承认某些公共设施对于整个社会而

言必不可少，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希望这些设施建在

他处而非自家附近的现象［２］。邻避设施是探究邻避运动

形成机理的逻辑起点，它是指“那些兴建能够给社会带来

整体性利益但对周围居民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设施”［３］。

邻避设施的特性决定了它们是不受欢迎的公共物品，常

遭到周边居民的反对抗争。

邻避运动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国家，中国近些年发生

的邻避运动与西方国家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我们将

发生在现实特定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中国独有特色的邻

避运动称之为中国式邻避运动。笔者认为中国式邻避运

动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１）涉及范围有限：与
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式邻避运动的范围仍局限于垃圾焚

烧场、发电站、大型的化工项目等常规的邻避设施，较少

涉及到加油站、精神病医院、殡仪馆等非常规邻避设施；

（２）多发生于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
的基础设施需求较大、城市居民的维权意识较强等原因，

中国式邻避运动大多发生在经济发达城市，如厦门、大

连、番禺等；（３）多以政府妥协告终：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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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政府在面对公众抗争的情况下基本都会让步。几

乎所有已发生的邻避运动案例都是以政府妥协告终，项

目或停建或迁址或取消；（４）由理性过渡到非理性：在事
件发生前期，居民一般都能保持理性并试图通过合法渠

道表达诉求，希望政府改变决策，当发现收效甚微后才会

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抗争从而将事件推至高潮。（５）
利益诉求单一。中国式邻避运动的利益诉求直接指向设

施的停建或迁址，议题比较单一。一旦政府做出设施停

建或迁址的决定，公众的抗争便会迅速平息。

从深层次来看，中国式邻避运动都遵循类似的演进

逻辑，大体上都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政府为尽

量减少阻力，一般都是在公民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布

某个大型项目开工的消息，随后项目周边的居民开始通

过各种合法的渠道进行抗议；第二阶段，在体制内的的申

诉途径无果之后，居民一般会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集

会游行，采取横幅抗议、聚集政府大楼门前等方式进行抗

争，而政府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压制，导致事件升

级，整个事件被推向高潮；第三阶段，在项目周边居民和

全社会的舆论支持下，政府迫于压力和居民进行协商对

话，经过行充分的利益博弈后，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

需要一般会作出让步，宣告邻避设施停建和迁址。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运动的结束，在此之后，有些宣布停建的项

目又重新启动，一些迁址后的项目或者新建的项目也会

同样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随即又开始新一轮的邻避运

动，如此循环往复。

由邻避设施引发的中国式邻避运动一般以政府宣告

停建或迁址而告终，表面上是民意的胜利，但实质上是

“多输”的结局，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一系列的

不良影响，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破解中国式

邻避运动这一难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要破解

这一难题，掌握其形成机理则成了当务之急。

２　中国式邻避运动的形成机理分析
中国式邻避运动不是纯粹的环境问题，涉及到政治、

经济、法律等多个层面，其形成机理极其复杂，但大体上

可从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心理５个方面
进行解读。

２．１　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往往

伴随着社会意识的变化。邻避运动在我国的兴起与社会

意识形态的变化息息相关，意识形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１）环保意识的增强。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
从低到高呈阶梯式发展的，只有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

满足后，另一个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４］。自改革开

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需要层次也随之提

升。人们开始密切关注身边所处的环境，更加注重生活

的质量。（２）公民意识的觉醒。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深入发展，公共话语空间不断扩大，我国城市居民的公

民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当居民认为政府的决策

不够科学民主进而可能会侵犯到自身权益时，就会采取

体制内或体制外的方式表达自身的诉求以期政府能调整

或改变决策从而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２．２　政府采取封闭式决策模式
我国自古就有“少数服从多数”的传统观念，然而由

于人本身的局限，多数人做出的决策并不总是能确保意

志的正当性。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说，多数决策原则就意

味着多数人能够代表全体做出决策，但是这种决策往往

与少数人的利益是相悖的［５］。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每个

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

即使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也不能逾越［６］。遗憾的是，

部分地方政府在决策时并未意识到这些，他们单纯的认

为兴建邻避设施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借此要求

设施周边的“少数”居民理应要做出牺牲，这就容易陷入

“多数人暴政”。受这一思维的影响，政府在进行邻避设

施选址时就会采取“决定—宣布—辩护”的封闭式决策模

式，压抑公众的政治参与需求。然而，人天生就是政治动

物，在面对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决策时有着强烈

的参与热情，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忽视了公众的知情权和

参与权，会让公众感觉政府和专家、企业之间进行的是合

谋式决策，从而使居民对政府、专家、企业产生信任危机，

为公众大规模的抗争行为埋下了隐患。

２．３　居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侵蚀
“经济人”假定认为当人们对若干种可能性必须进行

抉择时，他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将会使他们选择那种能为

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办法。城市居民作为理性“经济

人”，在面临着邻避设施建在自家后院的情况下，自然会

对这一情况产生的利弊进行权衡，从而作出对自己最有

利的行动。就客观现实来说，邻避设施的两大特性是使

居民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主要诱因。第一，邻避设施与

生俱来的负外部性。相当一部分邻避设施具有不确定性

的风险，比如加油站、核电站等，这类设施会让人感到对

生命的威胁。一些邻避设施如垃圾焚烧场等，还会污染

环境，危害居民的身体健康。第二，邻避设施成本和收益

不均衡。在享受邻避设施同等服务时，邻避设施周边居

民却比他人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成本和收益的非对称导

致利益相关者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产生利益受损的心理

感受。从中国已经发生的邻避运动案例来看，政府在建

设邻避项目时一般会对周边利益受损的居民进行一定的

补偿，然而由于补偿机制不健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一

政策并未收到实效。

２．４　利益诉求渠道不畅
在得知要兴建邻避设施的初期，广大居民还是能够

保持理性，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居民的利益诉求

渠道不畅，这就使得公众在内心深处积蓄一种非理性抗

争的驱动力并试图寻求一些非制度性的解决措施。利益

诉求渠道不畅主要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１）部分公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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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法制意识淡薄以致诉求无法表达。受邻避设施影响的

居民素质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居民还不懂得如何利用

已有的渠道表达诉求。２）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以
致诉求无处表达。邻避设施选址涉及到多个政府职能部

门诸如国土部门、规划部门等，“九龙治水”极易出现“群

龙无首”的局面。３）司法救济难以奏效以致诉求无效表
达。在温和的诉求表达无效的情况下，公众便会尝试运

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然而受现实国情的制约，我国

司法救济渠道尚不完善，因而难以为公众提供切实有效

的保障。民意如水，总要有奔泻的方式和渠道［７］。当这

些体制内的解决渠道被阻塞或难以奏效时，受到冷落的

民意极可能演变成“民怨”甚至“民愤”。在面临着共同利

益诉求的情况下，邻避设施周边的居民就会形成小集团，

“小集团由于共同目标的存在，更具有凝聚力和有效性、

行动更果断，而且更能有效的利用他们的资源”［８］，极易

产生集体反抗行动。

２．５　风险认知存在偏差
对于邻避设施，公众大多承认兴建邻避设施的必要

性但又担心其负面效应影响自身，部分学者将这种矛盾

心理称之为邻避情结。邻避情结的产生不需要任何经济

面、技术面、行政面的理性认识，仅仅是一种情绪性的反

应［９］。邻避情结的本质是风险认知，如果说邻避情结是

邻避运动产生的根源，那么风险认知则是这个根源的根

源。也即是说，公众之所以会喊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的口号，其根源就在于居民感知到了邻避设施的不确定

性风险。然而公众的风险认知与专家存在一定的差异：

专家更看重技术风险，他们认为风险的大小可以用数据

来衡量且可以采取技术措施来预防和消解；而在公众看

来，风险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感受，这种感受与文化、价值

观等要素相互影响从而被加强或削弱。邻避设施选址往

往缺乏公众参与，再加上政府一般都不会公布项目的核

心信息，导致公众对可能存在的环境影响不甚了解，但是

他们通过网络、报纸等相关渠道却可以得知邻避设施产

生的严重后果。污染猜想和风险感知使得邻避设施的风

险被无限放大，敲打着居民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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